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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企业背景

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7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精细化工、医

药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生产、销售及研发的民营企业。

（2）企业现状

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2.6亿元在天门岳口工业园 7号路以北征地 150

亩，建设年产 2800吨精细化工产品生产项目，该项目原计划主要产品及生产能

力为：年产 600吨分散黄 54#、600吨分散蓝 60#、400吨分散蓝 359#、300吨分

散蓝 366#、300吨 3，4-二氯-5-氰基-异噻唑、250吨氟乙酸甲酯、250吨氟乙酸

乙酯、100吨氯乙腈。2019年 3月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天门市诚净环境咨

询有限公司（现“湖北诚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该项目于 2020年 3月完成《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800吨精细化工产

品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于 2020年 4月 13日取得天门市生态环境

局批复，批复文号为天环函[2020]40号。

该项目于 2021年 3月开工建设，2024年 6月竣工，仅建成了 200吨分散蓝

359#生产线及配套环保设施。2024年 11月完成了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3）本项目由来

为适应市场发展规律和行业需求，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2937.05万

元在现有厂区内 2#厂房内建设“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铝酸钠、200吨二甲基胺硼

烷生产线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利用原有的厂区内 2#生产车间、仓库等建筑

面积 8269平方米，购置反应、储罐、计量、提纯、分离设备 80多台(套)，建设

200吨/年产二甲基胺硼烷生产线、300吨/年产有机铝酸钠生产线。

2025年 4月 25日，我公司正式委托景朗生态环境技术（武汉）有限公司编

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5年 4月 28日，我公司在天门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本项目一次公示，主

要包括建设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等，

https://www.tianmen.gov.cn/zwgk/bmhxzxxgkml/bm/ssthjj/zfxxgk/fdzdgknr/gysyjs/s

hzz/hpgzcy/202504/t20250428_56340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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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7月 29日，我公司在天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

https://www.tianmen.gov.cn/zwgk/bmhxzxxgkml/bm/ssthjj/zfxxgk/fdzdgknr/gysyjs/s

hzz/hpgzcy/202507/t20250729_5733229.shtml；同时，在湖北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在项目所在地张贴了公示，具体公示日期为 2025年 7月 29日-8月 11日；

2025年 10月 14日天门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了《报告书》技术评审。会后，

我公司根据技术评估意见，与建设单位进行了有效沟通，完成了《报告书》修改

工作，提交建设单位报送天门市生态环境局审批。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示时间及内容符合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关要求，我单位于 2025 年 4

月 25日委托景朗生态环境技术（武汉）有限公司承担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2025年 4月 28日，我公司在天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本项目一次公示，

公示链接：

https://www.tianmen.gov.cn/zwgk/bmhxzxxgkml/bm/ssthjj/zfxxgk/fdzdgknr/gysyjs/s

hzz/hpgzcy/202504/t20250428_5634043.shtml。

公示主要内容为：

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铝酸钠、200吨二甲

基胺硼烷生产线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国务院令第 682号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要求，对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铝酸钠、200吨二甲基胺

硼烷生产线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铝酸钠、200吨二甲基胺硼烷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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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天门岳口工业园 1号路以西、7号路以北

建设内容：在原有的厂区内新建生产车间、仓库等建筑面积 8269平方米，

购置反应、储罐计量、提纯、分离设备 80多台(套)项目。

厂区内目前已正式投产了分散蓝 359#生产线，已采取了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废气：工艺废气通过两级次氯酸钠溶液喷淋+一级水喷淋+一级酸液+两级水

喷淋后经 20米高排气筒高空有组织排放；污水处理站废气经碱液吸收处理和三

级水喷淋吸收后通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

废水：项目污水处理站采用“调节池+芬顿氧化+沉淀池+生活污水调节池+

厌氧+生物接触氧化+二沉池”，处理量为 600m3/d，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

进入污水站生化处理工序，生产废水和初期雨水经过污水站预处理后进入后续生

化处理工序。污水处理站占地面积 3500m2。已配备 pH、COD、NH3-N在线监测

仪。

噪声：采取了隔声、消声、减震等。

固废：厂区已一座危废仓库。将危险废物收集后，定期交由有相应危险废物

资质单位处置。

环境风险：在各生产区按规范设置一定数量的移动式灭火器，用于扑灭初期

火灾，灭火器的种类主要有砂石、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和泡沫灭火器。

在室外设置有地上消火栓，消防水管网沿装置环形敷设主管，保证支管辐射状深

入。1座 820m3的消防水池。厂区建设 1座 1180m3的事故应急池，收集非正常

排放时产生的废水，建立联动机制等管理内容。厂区建设 1座 1220m3的初期雨

水收集池。现有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配套建设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9171310773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景朗生态环境技术（武汉）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

本次信息公示同时向社会公众征求对本项目建设环保方面的意见，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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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附件。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单位或个人若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通过

信件、传真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联系或反映，以供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建设单位和政府主管部门决策参考。参与调查的个人和单位，可将填好的公众意

见表通过快递邮寄至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也可以将公众意见调查表照片（以能

看清填写内容为准）或扫描件发送至相应的电子邮箱。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

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承诺公众提供的相关信息不用于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2.2公开方式

2025年 4月 28日，我公司在天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本项目一次公示，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企业网站公示的规定，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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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信息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5年 7月，我单位在征求意见稿形成了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

容如下：

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铝酸钠、200吨二甲基胺

硼烷生产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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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的规定，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

铝酸钠、200吨二甲基胺硼烷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将

项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向公众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1。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至天门岳口工业园联系建设单位进行查

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见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公司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

向我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

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单位承诺不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9171310773

地址：天门岳口工业园 7号路以北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第十条规定：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7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由此可知，项目公示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4号）要求的内容。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我单位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号）第十一条的

相关规定，通过网络平台、报纸、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了同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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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报纸

我单位分别于 2025 年 7月 29 日、2025年 8月 1日在湖北日报上将征求意

见稿公开信息进行了公示，湖北日报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要求。公示报纸照片见图 3-2及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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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25年 7月 31日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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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5年 8月 1日第二次报纸公示

3.2.3张贴

我单位于 2025年 7月 29日至 2025年 8月 11日在项目所在地设置的专用公

告栏上将征求意见稿公开信息进行了张贴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第十一条第（三）款“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公告张贴的时间、

地点及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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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张贴

3.3查阅情况

在本单位放置了纸质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无公众联系公司寄

送纸质报告书。

此外，我公司将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通过天门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

公众可通过公开信息中的网络链接直接下载取阅，分享时间为 2025 年 7 月 29

日至 2025年 8月 11日。在链接开放下载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提交的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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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

5.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

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天门振宇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300吨有机铝酸

钠、200吨二甲基胺硼烷生产线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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